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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自然资（更新）〔2025〕32号

塘厦镇人民政府：

《关于塘厦镇石鼓现代化产业园（次开区）“三旧”改造项

目申请总体实施方案报批手续的函》收悉。经市人民政府同意，

批复如下：

一、同意上报的东莞市塘厦镇石鼓现代化产业园（次开区）

“三旧”改造总体实施方案，由塘厦镇人民政府按《东莞市塘厦

镇石鼓现代化产业园（次开区）“三旧”改造总体实施方案》（见

附件 1、2）改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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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该项目改造面积为 2.7593 公顷，同意东莞市塘厦镇石

鼓其子围股份经济合作社和东莞市塘厦镇石鼓下低布股份经济

合作社的 2.7593公顷无合法用地手续的集体土地完善转用手续。

该项目范围 2.7593 公顷集体建设用地已经批准征为国有建设用

地（见附件 3），由你镇按要求实施土地收储后实施改造。

三、该项目改造后为一类工业用地、道路用地。其中一类工

业用地（M1），由你镇采用招拍挂方式公开出让；单元内道路

用地（S1）通过国有划拨方式供地，其中 4200.51平方米由镇政

府与规字第 2025-20-1007 号地块同步实施。上述供地手续均另

行报批，具体供地面积有以经批准的建设用地规划条件为准。

四、项目建成后不可分割转让，全部为企业自用。

五、请按照有关规定，抓紧办理项目用地、建设等手续，落

实好补偿安置工作，充分保障村（组）集体和其他权益人的合法

权益。

六、请按照市自然资源管理委员会（市国土空间规划委员

会）城市更新与城市设计委员会 2025年第 7次会议审议意见，

在后续阶段统筹落实有关工作要求。请依约依规进行监管，确保

该项目有序实施改造。

附件：1．东莞市塘厦镇石鼓现代化产业园（次开区）“三

旧”改造总体实施方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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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．东莞市塘厦镇石鼓现代化产业园（次开区）“三

旧”改造总体实施方案信息要素表

3.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东莞市塘厦镇石鼓其子围股

份经济合作社和东莞市塘厦镇石鼓下低布股份经

济合作社的旧村庄集体建设用地征为国有建设用

地的批复〔粤府土审（12）〔2025〕109号〕

东莞市自然资源局

2025年 9月 30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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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

抄送：市自然资源管理委员会（市国土空间规划委员会）城市更新

与城市设计委员会相关成员单位，东莞市塘厦镇石鼓其子围

股份经济合作社、东莞市塘厦镇石鼓下低布股份经济合作社。

东莞市自然资源局办公室 2025年9月30日印发











附件 2

东莞市塘厦镇石鼓现代化产业园（次开区）“三旧”改造
总体实施方案信息要素表

项目名称
东莞市塘厦镇石鼓现代化产业园（次开区）“三旧”

改造总体实施方案

项目位置 东莞市塘厦镇石鼓现代化产业园

标图建库编号 44190041616

土地现状

（公顷）

总面积 2.7593

其中

国有建设用地面积 /

集体建设用地面积 2.7593

“三地”面积 /

没有合法手续且已使用的土地面积 2.7593

其中
国有建设用地面积 /

集体建设用地面积 2.7593

现土地用途 工业

规划情况

是否符合国土空间规划 是

是否已编制控制性详细规划 是

是否符合“三旧”改造专项规划 /

批准情况

改造主体 塘厦镇人民政府

改造面积（公顷） 2.7593

改造方式 政府主导

集体土地完善转用手续面积（公顷） 2.7593

完善土地征收手续的用地面积（公顷） /

申请将集体建设用地转为国有建设用

地的用地面积（公顷）
2.7593

保留集体用地性质的用地面积

（平方米）
/

土地规划用途 一类工业用地（M1）、道路用地（S1）

供地面积（平方米） /

收储面积（平方米） 27592.69

收地面积（平方米） /

计容建筑面积（平方米） /

容积率 /

供地方式
另行供地，一类工业用地（M1）以公开招拍挂方

式供地、道路用地（S1）以国有划拨方式供地

备注：

1、单元内的一类工业用地（M1）不可分割转让，全部企业自用。

2、单元内道路用地（S1）4200.51平方米，由镇政府与规字第 2025-20-1007号地块同步实施。






